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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票
，
為
清
代
軍
機
處
交
發
驛
站
馳

送
諭
旨
或
機
要
文
書
所
附
的
通
行
憑
照
，

因
其
事
情
緊
急
，
沿
途
各
驛
文
到
之
際
必

須
火
速
移
送
，
馬
上
飛
遞
遂
有
此
名
。
清

沿
明
制
，
全
國
驛
遞
制
度
統
歸
兵
部
管

理
，
因
此
，
軍
機
處
所
發
緊
要
公
文
，
亦

須
按
規
定
填
用
兵
部
所
印
的
火
票
憑
證
，

方
能
動
支
驛
馬
，
馳
送
飛
遞
。
又
據
︽
大

清
會
典
︾
規
定
，
憑
證
使
用
完
畢
後
，
接

收
的
地
方
官
員
必
須
於
年
終
造
冊
，
繳

還
兵
部
稽
核
註
銷
。
因
此
，
火
票
流
傳
下

來
數
量
相
當
稀
少
，
其
文
書
價
值
堪
屬
珍

貴
。
本
院
所
藏
的
十
餘
萬
件
清
代
軍
機
處

檔
案
中
，
保
存
一
張
兵
部
火
票
，
不
僅
提

供
今
人
一
窺
清
代
火
票
的
原
貌
，
而
這
張

火
票
何
以
留
存
於
軍
機
處
檔
案
內
未
被
繳

回
註
銷
，
更
是
引
發
筆
者
深
入
探
索
的
動

機
。

軍
郵
萬
里
：
清
代
驛
遞
文
書
中
的

火
票

中
國
郵
驛
制
度
起
源
甚
早
，
自
先

秦
時
期
已
漸
具
雛
型
，
之
後
歷
代
承
襲
相

繼
，
因
革
損
益
，
制
度
日
趨
嚴
密
。
至
清

代
，
隨
著
王
朝
疆
域
的
擴
張
，
領
土
的
開

拓
，
無
論
驛
站
數
量
、
文
報
馳
送
里
程
、

馬
匹
驛
夫
設
置
等
方
面
，
管
理
與
規
模
都

較
前
朝
愈
益
成
熟
與
完
善
。
全
國
驛
站
遍

馬
上
飛
遞

談
院
藏
軍
機
處
檔
中
的
一
張
兵
部
火
票

鄭
永
昌

本
文
試
圖
透
過
一
張
兵
部
火
票
，
瞭
解
清
代
驛
遞
制
度
中
火
票
的
公
文
特
色
，
另
一
方
面
藉
由
爬

梳
有
關
檔
案
，
期
能
追
查
這
份
文
書
意
外
保
存
下
來
的
緣
由
，
及
其
飛
遞
的
緊
要
文
件
究
竟
為

何
？
經
由
本
文
的
撰
寫
，
將
以
往
看
似
互
不
相
干
的
檔
案
事
件
，
透
過
蛛
絲
馬
跡
的
追
尋
，
帶
領

讀
者
發
現
彼
此
間
有
趣
的
相
連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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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-1　 清代奏摺使用的夾板、木匣與黃綢包袱

圖二-2　 奏摺木匣

站
，
京
中
機
關
所
有
遞
發
地
方
各
省
的
文

報
皆
以
此
為
起
點
，
而
官
員
乘
驛
所
需
馬

匹
車
輛
，
也
都
由
此
領
取
動
用
。
捷
報
處

位
於
京
師
東
華
門
外
，
主
要
負
責
全
國
文

這
些
封
發
公
文
，
均
須
謹
慎
裝
封
於

報
匣
或
夾
板
內
。
︵
圖
二—
1
︶
清
制
，

凡
准
予
呈
送
奏
摺
的
地
方
督
撫
官
員
，
皆

賞
給
報
匣
，
亦
稱
摺
匣
。
匣
長
八
寸
八
分

︵
約
二
十
七
公
分
︶
，
闊
四
寸
四
分
︵
約

十
三
．
五
公
分
︶
，
高
一
寸
五
分
︵
約

四
．
五
公
分)

，
內
用
黃
綾
裱
底
，
外
塗
黃

漆
，
有
銅
扣
。
︵
圖
二—

2
︶
頒
發
報
匣

時
，
附
有
銅
匙
一
把
，
用
扭
暗
鉤
鎖
。
又

有
封
口
大
高
麗
紙
一
張
，
小
黃
紙
二
張
，

上
有
御
押
，
遇
有
緊
要
機
密
事
用
報
匣
，

將
奏
摺
封
好
放
進
匣
內
，
再
用
鎖
匙
將
暗

鉤
鎖
扭
轉
，
用
封
口
黃
紙
密
封
，
外
加
二

尺
五
寸
油
紙
包
封
，
再
用
三
尺
五
寸
見
方

黃
布
包
袱
，
其
上
有
黃
棉
線
兩
條
縫
於
包

袱
對
角
上
。
遞
發
時
鎖
匙
留
下
，
宮
中
則

另
有
備
份
。

上
述
動
用
驛
站
的
所
有
官
員
差
役
，

必
須
取
得
兵
部
所
頒
發
的
郵
符
作
為
憑

證
。
郵
符
種
類
凡
多
，
性
質
不
一
，
計
有

勘
合
、
火
牌
、
兵
牌
、
火
票
等
名
目
。

所
謂
勘
合
，
是
發
給
一
定
級
別
官
員
因
公

務
動
用
驛
站
的
憑
據
，
在
京
者
由
兵
部

給
發
，
在
省
則
由
該
省
驛
傳
兵
備
道
或
按

察
使
按
品
級
填
給
；
火
牌
，
則
是
給
一
般

報
的
收
發
與
馳
送
，
而
各
省
派
駐
京
師
的

提
塘
官
，
亦
隸
由
捷
報
處
管
理
。
據
︽
大

清
會
典
︾
記
載
：
﹁
東
華
門
係
京
城
收
發

總
匯
之
處
。
﹂
皇
帝
硃
批
發
回
的
奏
摺
以

及
由
軍
機
處
寄
發
的
上
諭
，
均
由
捷
報
處

差
官
分
遞
通
州
、
良
鄉
、
昌
平
、
順
義
、

固
安
各
驛
接
續
飛
遞
；
至
各
省
由
驛
站
遞

送
的
奏
摺
，
抵
京
後
交
捷
報
處
管
理
的
駐

京
提
塘
投
遞
宮
門
奏
事
處
，
最
後
由
奏
事

處
轉
呈
皇
帝
批
閱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捷
報
處

是
皇
帝
諭
旨
、
奏
摺
等
機
要
文
報
的
收
發

機
關
，
在
驛
遞
系
統
中
位
處
於
樞
紐
的
地
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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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，
官
道
縱
橫
，
從
中
央
以
至
地
方
省
、

府
、
州
、
縣
各
地
之
間
，
在
傳
送
重
要
軍

機
情
報
、
接
待
特
使
官
差
、
運
輸
國
家

物
資
等
功
能
上
，
驛
站
扮
演
著
舉
足
輕
重

的
角
色
。
文
報
、
員
役
與
物
資
在
全
國
驛

站
網
絡
中
靈
活
運
轉
，
不
僅
增
加
了
中
央

與
地
方
間
溝
通
的
緊
密
性
，
也
加
強
各
主

要
驛
站
幹
線
的
聯
繫
。
王
權
所
到
之
處
，

驛
馬
必
跟
隨
而
至
，
晝
夜
星
馳
，
朝
發
夕

至
，
猶
如
人
身
之
使
臂
、
臂
之
使
指
。
驛

站
的
設
置
，
成
為
大
清
王
朝
鞏
固
統
治
、

管
控
地
方
、
掌
握
情
報
的
重
要
手
段
。

由
於
驛
站
對
國
家
軍
政
的
重
要
影

響
，
歷
代
政
府
無
不
給
予
嚴
密
與
審
慎

的
管
理
。
清
沿
明
制
，
中
央
對
驛
政
管
理

統
核
於
兵
部
內
，
下
設
車
駕
清
吏
司
一

職
，
掌
理
全
國
驛
站
奏
銷
、
水
站
船
隻
、

大
臣
赴
任
勘
合
、
各
省
郵
符
、
各
省
員
弁

摺
差
、
各
衙
門
馬
遞
、
舖
遞
公
文
等
事

務
。
︵
圖
一
︶
以
下
又
分
設
驛
傳
科
、

腳
力
科
、
馬
政
科
、
馬
檔
房
、
遞
送
科
、

會
同
館
、
捷
報
處
等
單
位
，
分
辦
本
司
事

務
。
其
中
，
捷
報
處
與
會
同
館
尤
值
得
注

意
。
會
同
館
是
掌
理
皇
華
驛
的
機
構
，
皇

華
驛
是
京
師
通
往
全
國
各
地
的
首
要
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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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以
及
許
多
軍
政
重
大
文
件
，
俱
經
軍

機
處
直
接
辦
理
加
封
，
於
文
件
封
面
批
明

傳
遞
速
度
後
，
逕
交
捷
報
處
發
驛
馳
遞
。

自
此
廷
寄
與
奏
摺
制
度
將
公
文
傳
遞
的
迅

速
性
與
保
密
性
連
繫
起
來
，
原
來
中
央
各

部
院
發
送
緊
要
公
文
必
須
先
經
兵
部
簽
發

火
票
的
規
定
，
在
軍
機
文
報
關
係
重
大
，

遇
事
每
需
火
速
辦
理
的
考
慮
下
，
若
依
慣

例
經
兵
部
填
發
，
難
免
耽
擱
拖
延
。
經
奏

准
後
，
軍
機
處
預
估
每
月
使
用
緊
急
火
票

的
數
量
，
預
先
從
兵
部
領
取
一
定
數
量
的

空
白
火
票
，
票
上
亦
先
鈐
蓋
兵
部
關
防
，

儲
存
備
用
，
臨
事
時
即
填
發
飛
遞
，
文
報

的
發
送
較
往
時
更
加
快
捷
。
每
屆
月
底
，

軍
機
處
將
用
過
火
票
與
動
用
馬
遞
數
目
，

歸
入
月
摺
彙
奏
，
會
同
兵
部
核
對
，
以
防

濫
用
。
地
方
驛
道
官
員
須
將
收
過
的
火
票

紀
錄
造
冊
，
年
終
時
送
交
督
撫
核
對
，
彙

整
後
轉
呈
兵
部
稽
查
銷
燬
。
由
於
清
代
歷

朝
火
票
因
大
多
銷
燬
，
以
致
留
存
下
來
數

量
相
當
稀
少
，
本
院
十
餘
萬
件
軍
機
處
檔

案
中
，
亦
僅
此
一
張
，
其
珍
貴
性
可
想
而

知
。
然
究
因
何
故
使
這
張
兵
部
火
票
保
存

軍
機
處
內
，
卻
引
發
筆
者
深
入
追
尋
箇
中

緣
由
的
好
奇
。

火
速
星
馳
：
院
藏
﹁
兵
部
火
票
﹂

的
傳
遞院

藏
軍
機
處
檔
案
中
的
兵
部
火
票
，

填
發
於
乾
隆
四
十
三
年
︵
一
七
七
八
︶
十

月
十
七
日
。
票
紙
墨
板
刻
印
，
上
有
﹁
兵

部
火
票
﹂
四
大
字
，
縱
約
五
十
公
分
，
橫

約
四
十
四
公
分
，
票
四
周
圍
以
梯
狀
框

形
，
正
上
方
刻
印
一
團
火
球
，
周
邊
散
佈

火
燄
，
顯
然
是
為
求
突
顯
此
票
火
速
緊
急

的
意
味
。
︵
圖
四—

1
︶
火
票
右
上
角
寫

著
﹁
此
報
匣
限
日
行
陸
百
里
，
遞
至
河
南

儀
考
工
次
交
投
，
毋
悞
。
報
匣
外
用
黃
紬

包
裹
。
﹂
票
內
除
板
刻
著
兵
部
預
先
印
妥

的
文
字
外
，
空
白
處
由
填
發
火
票
單
位
書

寫
，
載
明
文
件
投
遞
官
員
職
名
與
填
發
日

期
，
年
月
上
方
鈐
押
著
硃
色
兵
部
關
防
。

其
內
容
如
下
：

 

兵
部
為
緊
急
公
務
事
。
照
得
軍
機
處
交

出
欽
差
大
學
士
高　

報
匣
壹
個
，
事
關

緊
要
，
相
應
馬
上
飛
遞
。
為
此
票
仰
沿

途
州
縣
驛
遞
官
吏
，
文
到
即
選
差
的

役
，
晝
夜
星
飛
馳
送
至
該
處
交
投
，
毋

得
擦
損
，
倘
有
稽
遲
時
刻
，
查
出
即
行

指
明
題
參
。
毋
違
，
速
速
須
票

右
票
仰
經
過
地
方
官
吏
准
此

乾
隆
四
十
三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
從
火
票
內
容
所
載
可
知
，
此
張
火
票
是

由
軍
機
處
填
發
，
動
用
六
百
里
限
時
速

度
，
將
報
匣
一
個
遞
往
正
在
河
南
儀
考

地
區
治
河
的
大
學
士
高
晉
︵
一
七○

七∼

一
七
七
九
︶
接
收
。
報
匣
外
用
黃
紬
包

裹
。
票
上
並
載
明
因
事
屬
緊
急
，
必
須
星

夜
飛
馳
，
火
速
送
到
，
沿
途
州
縣
驛
站
官

員
必
須
配
合
，
倘
有
稽
遲
，
將
遭
受
行
政

處
分
。上

述
黃
綢
包
裹
內
報
匣
究
竟
裝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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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
役
動
用
驛
站
的
憑
照
；
兵
牌
，
又
稱
兵

票
，
是
官
員
使
用
驛
站
沿
途
需
派
兵
護
送

時
所
出
示
的
憑
證
。
此
兩
類
文
書
，
皆
是

兵
部
預
先
板
刻
印
製
的
空
白
文
件
，
使
用

時
各
省
將
軍
、
督
撫
、
提
鎮
、
學
政
、
鹽

政
臨
時
填
用
，
年
終
造
冊
由
督
撫
送
交
兵

部
稽
核
註
銷
。
至
於
火
票
，
則
是
中
央
部

院
因
事
關
軍
機
或
緊
要
公
文
，
刻
不
容

緩
，
憑
票
動
用
驛
站
須
晝
夜
馳
送
，
馬
上

飛
遞
的
證
明
。
誠
如
徐
珂
︽
清
稗
類
鈔‧

物
品‧

火
票
︾
中
指
稱
：
﹁
凡
馬
遞
公

文
，
皆
用
兵
部
憑
照
。
令
沿
途
各
驛
接

遞
，
謂
之
火
票
，
言
其
急
速
如
火
也
。
﹂

此
外
又
有
傳
牌
︵
或
稱
排
單
、
信
牌
︶
與

尾
單
等
文
件
，
為
黏
附
於
勘
合
與
火
牌
兩

類
公
文
封
套
上
，
供
沿
途
驛
站
登
載
抵
驛

時
間
、
文
件
事
由
、
包
封
件
數
、
出
差
姓

名
、
以
及
文
件
有
無
拆
動
破
損
之
紀
錄
清

單
，
年
終
時
彙
送
兵
部
以
供
查
核
。

依
清
制
規
定
，
凡
動
用
驛
站
傳
遞

公
文
，
除
諭
旨
及
軍
機
要
件
外
，
地
方
各

省
則
必
屬
緊
要
公
務
、
督
撫
藩
臬
要
員
出

缺
、
奉
旨
由
驛
站
覆
奏
事
件
，
以
及
事
涉

軍
營
、
河
工
、
匪
亂
等
重
要
案
件
者
，
方

准
動
用
驛
站
限
時
飛
遞
。
文
報
飛
遞
的
里

程
，
在
清
代
也
有
重
大
的
突
破
，
並
且
達

到
歷
史
上
最
快
的
速
度
。
以
往
一
晝
夜
行

三
百
里
至
五
百
里
︵
明
清
時
期
一
里
約
為

現
今
半
公
里
距
離
︶
，
清
代
康
熙
至
乾
隆

年
間
，
馬
遞
公
文
速
度
提
升
到
六
百
里
、

六
百
里
加
緊
，
甚
至
八
百
里
飛
遞
的
速

度
。
︵
圖
三
︶
當
然
，
若
違
反
規
定
擅
動

驛
馬
，
情
節
輕
者
遭
受
申
斥
，
嚴
重
者
將

被
懲
處
或
革
職
。
此
外
，
清
政
府
考
慮
到

文
報
動
用
馬
上
飛
遞
者
皆
屬
重
大
事
件
，

為
防
驛
夫
中
途
患
病
，
或
馬
驚
跌
失
等
意

外
發
生
，
因
此
定
下
雙
馬
雙
夫
馳
送
的
命

令
。
然
而
，
地
方
州
縣
的
經
濟
環
境
不

同
，
地
理
交
通
條
件
不
一
，
人
役
馬
匹
供

應
不
齊
，
不
得
已
僅
由
單
人
遞
送
，
以
致

引
發
事
端
延
誤
公
文
情
況
時
有
所
聞
，
是

以
乾
隆
年
間
中
央
重
新
作
出
規
定
，
遇
限

五
、
六
百
里
以
上
緊
要
文
報
，
必
須
嚴
遵

兩
人
馳
送
規
定
，
違
例
者
查
出
將
遭
受
嚴

厲
懲
處
。

上
述
各
類
驛
站
憑
證
之
中
，
火
票

的
使
用
在
雍
、
乾
年
間
出
現
新
的
變
化
。

隨
著
軍
機
處
成
立
以
後
，
一
切
由
皇
帝
頒

發
的
機
密
諭
旨
︵
稱
為
廷
寄
或
寄
信
上

諭
︶
、
各
省
奏
摺
奉
硃
批
後
發
還
原
奏

圖三　 湖廣永州鎮總兵官顧鋐奏　〈為敬陳末議仰祈聖鑒事〉　乾隆33年8月20日　故宮051526　硃批：此有何要而入於八百里之飛遞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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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責
任
，
若
因
誤
遞
致
造
成
公
文
延
遲
，

相
關
驛
站
官
員
將
遭
受
嚴
厲
處
分
。
雖
然

上
引
檔
案
並
未
提
到
乾
隆
皇
帝
對
誤
置
報

匣
的
軍
機
處
司
員
，
以
及
磁
州
滏
陽
驛
前

各
驛
站
失
察
火
票
與
報
匣
銜
名
不
符
，
將

給
予
什
麼
懲
處
，
其
內
容
卻
清
楚
反
映
中

央
、
地
方
大
吏
與
驛
站
之
間
，
在
文
報

投
遞
錯
誤
時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並
能
在
最
快

速
的
時
間
內
作
出
對
策
，
提
供
後
世
了
解

十
八
世
紀
清
代
驛
遞
制
度
運
轉
的
具
體
情

況
。

文
報
真
相
：
報
匣
內
的
文
書

經
由
檔
案
爬
梳
釐
清
火
票
保
存
的

背
景
後
，
筆
者
仍
不
禁
要
問
，
錯
置
在
閔

鶚
元
報
匣
內
的
公
文
，
其
內
容
究
竟
是
什

麼
？
當
再
次
翻
閱
上
引
史
料
內
容
，
前

述
周
元
理
等
人
發
現
火
票
與
報
匣
銜
名
不

符
，
隨
之
下
令
徹
查
磁
州
滏
陽
驛
同
往

北
京
間
各
驛
號
簿
，
保
定
府
清
苑
縣
驛
站

查
出
十
月
十
五
日
，
曾
遞
過
大
學
士
高
晉

等
人
兩
天
前
拜
進
的
六
百
里
馬
遞
夾
板
一

事
，
提
供
了
我
們
追
尋
的
線
索
。
與
此
同

時
，
筆
者
同
時
翻
檢
了
軍
機
處
︽
隨
手
登

記
檔
︾
，
其
內
容
主
要
是
皇
帝
批
下
摺
子

尾
可
以
看
到
乾
隆
皇
帝
閱
覽
後
的
批
示
：

﹁
此
係
軍
機
處
司
員
錯
，
已
有
旨
了
。
﹂

︵
圖
五
︶
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午
刻
︵
上
午
十
一
至

下
午
一
點
︶
，
安
徽
巡
撫
閔
鶚
元
收
到
來

自
軍
機
處
的
知
照
，
說
明
軍
機
處
司
員
誤

將
封
發
高
晉
文
件
錯
置
其
報
匣
之
內
，
另

同
時
知
會
高
晉
得
悉
。
次
日
申
時
︵
下
午

三
至
五
點
︶
，
直
督
周
元
理
的
六
百
里
傳

牌
並
閔
鶚
元
報
匣
遞
至
。
閔
鶚
元
因
已
事

先
獲
得
軍
機
處
知
會
，
故
接
獲
報
匣
後
，

未
便
接
收
開
啟
，
即
將
報
匣
加
封
粘
貼
印

花
，
並
將
鑰
匙
封
固
，
另
行
具
文
備
敘
緣

由
，
用
限
行
六
百
里
排
單
飛
遞
河
南
儀
考

工
次
移
交
高
晉
查
收
。
他
又
於
當
天
將
收

到
報
匣
並
處
理
經
過
，
詳
細
具
摺
奏
明
，

也
一
併
行
文
咨
呈
軍
機
處
。
︵
圖
六
︶

由
上
可
知
，
軍
機
處
發
出
的
兵
部
火

票
之
所
以
能
保
存
下
來
，
乃
由
於
司
員
誤

將
封
發
大
學
士
高
晉
的
文
報
錯
置
安
徽
巡

撫
閔
鶚
元
報
匣
之
內
，
在
文
書
遞
送
過
程

中
，
為
直
隸
境
內
驛
站
官
員
發
現
，
最
後

在
直
督
周
元
理
查
辦
後
，
送
回
軍
機
處
內

歸
檔
保
存
。
在
驛
遞
制
度
規
定
下
，
沿
途

驛
站
必
須
對
經
手
文
件
進
行
登
錄
與
核
對

圖五　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　〈為查辦磁州知州德克精額遞到報匣與火票填註銜名不符事〉　乾隆43年10月21日　故宮062362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　　　硃批：此係軍機處司員錯，已有旨了。

乾
隆
皇
帝
給
大
學
士
高
晉
什
麼
諭
旨
？
目

前
無
從
得
知
。
這
當
然
與
軍
機
處
發
送
文

報
事
涉
機
密
的
慣
例
，
不
會
在
火
票
上
註

明
事
由
，
是
以
欲
追
查
報
匣
文
件
並
不
容

易
。
此
票
經
軍
機
處
填
發
，
並
將
文
件
報

匣
裝
妥
封
固
後
，
隨
之
交
送
兵
部
捷
報
處

發
驛
飛
遞
。
依
照
清
代
北
京
至
河
南
沿
途

所
設
驛
站
，
火
票
與
報
匣
所
經
路
線
，
按

例
從
京
師
皇
華
驛
出
發
，
至
直
隸
順
天
府

良
鄉
縣
固
節
驛
，
南
行
抵
涿
州
涿
鹿
驛
，

經
保
定
府
清
苑
縣
，
進
入
定
州
永
定
驛
，

至
正
定
府
正
定
縣
恆
山
驛
、
欒
城
縣
關
城

驛
，
趙
州
鄗
城
驛
、
槐
水
驛
，
順
德
府
邢

台
縣
龍
岡
驛
，
最
後
從
廣
平
府
邯
鄲
縣
叢

臺
驛
、
磁
州
滏
陽
驛
進
入
河
南
省
境
。
全

程
約
一
千
四
、
五
百
里
，
以
六
百
里
飛
遞

計
算
，
只
需
兩
、
三
天
時
間
，
報
匣
即
可

順
利
遞
交
到
大
學
士
高
晉
手
中
。

十
月
十
九
日
卯
時
︵
相
當
於
清
晨
五

至
七
點
︶
，
當
報
匣
自
京
出
發
兩
天
後
，

邯
鄲
縣
叢
臺
驛
馬
夫
李
禮
飛
抵
磁
州
滏
陽

驛
之
際
，
竟
發
現
黃
綢
包
袱
帶
上
雖
書
有

高
晉
二
字
，
內
報
匣
用
黃
紙
封
固
，
並
無

破
損
，
惟
報
匣
所
貼
黃
簽
卻
寫
著
安
徽
巡

撫
閔
鶚
元
︵
一
七
二○

∼

一
七
九
七
︶
字

樣
。
經
在
驛
官
員
查
看
，
火
票
填
註
銜
名

與
報
匣
不
符
，
遂
向
磁
州
知
州
德
克
精
額

︵
一
七
二
六∼

？
，
滿
洲
鑲
黃
旗
人
︶
稟

報
。
德
克
精
額
接
報
，
隨
即
下
令
飛
關
前

站
仔
細
挨
查
外
，
並
將
火
票
與
報
匣
一
併

圖四-2　 兵部火票　局部圖四-3　 兵部火票　局部

專
差
向
按
察
使
與
總
督
兩
人
報
告
查
辦
。

十
月
二
十
日
亥
時
︵
晚
上
九
至
十
一

點
︶
，
當
直
隸
總
督
周
元
理
獲
悉
消
息
，

並
將
差
役
遞
到
手
邊
火
票
與
報
匣
逐
一
細

查
，
又
進
一
步
發
現
火
票
內
﹁
報
匣
﹂
二

字
及
﹁
個
﹂
字
，
並
右
上
角
所
書
﹁
報

匣
﹂
二
字
，
俱
經
粘
補
改
寫
，
其
﹁
報

匣
﹂
二
字
底
下
竟
露
出
﹁
夾
板
﹂
二
字
。

︵
圖
四—

2
、
四—

3
︶
乃
下
令
提
取
保

定
府
清
苑
縣
驛
遞
號
簿
查
核
，
查
出
當
月

十
五
日
該
驛
曾
遞
過
大
學
士
高
晉
等
人
十

月
十
三
日
拜
進
六
百
里
夾
板
一
件
，
惟
未

見
奉
批
發
回
等
紀
錄
。
直
督
周
元
理
考
慮

到
飛
遞
文
件
的
急
迫
性
，
未
便
再
行
輾
轉

誤
遞
，
致
滋
稽
延
，
除
一
面
填
寫
傳
牌
，

將
報
匣
仍
由
六
百
里
從
高
陽
、
河
間
兩
地

轉
遞
安
徽
巡
撫
閔
鶚
元
查
收
外
，
又
飛
飭

良
鄉
、
涿
州
沿
途
州
縣
速
查
有
無
火
票
同

時
併
發
，
錯
將
大
學
士
高
晉
夾
板
誤
遞
安

徽
。
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周
原
理
又
將
事

情
處
理
過
程
具
摺
奏
聞
，
並
將
磁
州
送
到

的
火
票
與
高
晉
綢
袱
，
連
同
咨
呈
交
送
軍

機
處
查
辦
。
周
元
理
這
份
奏
摺
資
料
，
完

整
地
保
存
在
院
藏
宮
中
檔
案
之
中
，
原
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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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總
督
姚
立
德
。

乾
隆
四
十
三
年
，
無
疑
是
河
南
省
的

災
難
年
。
先
是
人
民
飽
受
乾
旱
之
苦
，
繼

之
開
封
之
祥
符
、
儀
封
、
考
城
等
縣
堤
岸

因
黃
河
衝
潰
造
成
大
水
，
洪
水
並
漫
入
賈

魯
河
，
自
考
城
、
睢
州
、
寧
陵
、
永
城
，

經
安
徽
亳
州
，
直
達
淮
安
洪
澤
湖
，
造
成

巨
大
災
難
。
七
月
間
，
七
十
二
歲
高
齡
的

大
學
士
高
晉
因
其
擅
長
治
水
，
被
欽
命
自

江
蘇
馳
赴
河
南
督
辦
災
務
。
乾
隆
皇
帝
對

這
次
儀
封
、
考
城
等
地
災
情
非
常
關
切
，

連
日
諭
旨
垂
詢
堤
工
合
龍
進
度
。
然
而
天

圖七　 兩江總督高晉等奏　〈奏報豫省河工合龍工作情形事〉　乾隆43年10月13日　故宮062302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不
從
人
願
，
數
月
來
河
工
未
見
起
色
。
十

月
十
日
，
乾
隆
皇
帝
再
次
以
六
百
里
飛

遞
，
將
諭
旨
寄
往
河
南
詢
問
高
晉
儀
考

工
次
情
況
，
並
以
冬
令
將
屆
，
山
東
省
運

河
須
蓄
水
濟
運
煞
壩
挑
河
等
事
，
諭
令
高

晉
與
姚
立
德
視
河
南
災
情
，
抽
身
趕
赴
山

東
，
下
令
由
驛
覆
奏
。
十
月
十
二
日
，
高

晉
等
人
接
獲
諭
旨
後
，
即
於
次
日
具
奏
，

並
將
奏
摺
裝
入
夾
板
，
由
驛
以
六
百
里
馬

遞
回
奏
。
︵
圖
七
︶

高
晉
等
人
這
件
奏
摺
，
經
皇
帝
硃
批

後
原
於
十
月
十
七
日
以
夾
板
封
發
，
並
在

火
票
上
原
填
寫
﹁
夾
板
﹂
二
字
發
回
。
在

陰
差
陽
錯
情
況
下
，
由
於
軍
機
處
司
員
糊

塗
錯
置
報
匣
，
乃
將
﹁
夾
板
﹂
二
字
粘
補

改
寫
成
﹁
報
匣
﹂
二
字
，
遂
引
發
此
次
公

文
誤
遞
事
件
，
然
亦
因
此
使
一
張
原
應
銷

毀
的
﹁
兵
部
火
票
﹂
得
以
保
存
於
軍
機
處

檔
案
之
中
，
並
提
供
筆
者
在
零
散
史
料
檔

案
中
，
發
掘
出
其
中
真
相
。
史
料
與
歷
史

事
件
之
間
，
以
往
看
似
是
零
散
而
互
不
相

干
，
本
文
則
藉
由
一
張
檔
案
，
透
過
蛛
絲

馬
跡
的
追
尋
，
意
外
發
現
彼
此
間
有
趣
的

相
連
性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匣
，
業
准
辦
理
軍
機
處
知
照
。
悞
將
高
晉

奏
摺
裝
匣
發
遞
，
是
匣
內
奏
摺
，
均
係
高

晉
奏
辦
之
件
。
﹂
線
索
清
楚
顯
示
，
裝
在

報
匣
內
確
定
是
高
晉
奏
辦
的
摺
子
，
同
時

可
據
此
排
除
其
他
文
書
的
可
能
性
。
惟
究

竟
此
奏
摺
詳
細
內
容
是
什
麼
？
軍
機
處

︽
隨
手
登
記
檔
︾
也
僅
提
供
了
該
奏
摺
的

事
由
。
筆
者
遂
透
過
本
院
建
置
的
﹁
軍
機

處
與
宮
中
檔
摺
件
資
料
庫
﹂
上
千
筆
高
晉

奏
摺
中
逐
一
查
閱
，
終
於
分
別
在
統
一
編

號
為
故
宮○

六
二
三○

二
的
宮
中
檔
、
以

及
編
號
為
故
機○

二
一
三
五
八
的
軍
機
處

錄
副
奏
摺
內
，
發
現
乾
隆
四
十
三
年
十
月

十
三
日
高
晉
等
人
的
奏
摺
與
該
摺
錄
副
。

然
而
，
兩
摺
事
由
並
不
相
同
，
奏
摺
錄
副

事
由
為
︿
奏
覆
豫
工
告
成
再
赴
東
省
督
辦

運
河
諸
務
不
致
貽
誤
由
﹀
，
此
事
由
內
容

大
致
與
︽
隨
手
登
記
檔
︾
相
近
，
而
宮
中

檔
事
由
卻
記
為
︿
奏
報
豫
省
河
工
合
龍
工

作
情
形
事
﹀
。
雖
然
事
由
所
述
內
容
錄
副

與
原
摺
各
不
相
同
，
但
經
仔
細
比
對
兩
者

內
容
根
本
同
為
一
件
，
並
在
宮
中
檔
原
件

摺
尾
清
楚
看
到
乾
隆
皇
帝
寫
下
﹁
知
道

了
﹂
三
字
的
硃
批
。
而
︽
隨
手
登
記
檔
︾

中
所
記
﹁
姚
等
﹂
二
字
，
即
當
時
河
東
河

交
軍
機
處
封
發
時
，
司
員
所
作
的
公
文
收

發
紀
錄
。
所
謂
﹁
隨
手
登
記
﹂
，
即
是
公

文
抵
處
後
隨
手
摘
述
事
由
登
記
，
以
便
日

後
查
核
之
義
。
檔
案
中
清
楚
紀
錄
著
：

 

乾
隆
四
十
三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，
硃
批
高

晉
摺

 

姚
等
，
六
百
里
，
覆
奏
姚
立
德
俟
豫
工

告
成
即
馳
赴
東
省
運
河
道
章
輅
先
行
回

任
由
，
知
道
了
。

從
簡
短
摘
述
內
容
來
看
正
是
軍
機
處
︽
隨

手
登
記
檔
︾
的
特
色
，
而
﹁
知
道
了
﹂
三

字
則
是
乾
隆
皇
帝
在
高
晉
奏
摺
上
的
硃

批
。
值
得
注
意
的
，
是
此
份
奏
摺
批
回
時

間
是
在
十
月
十
六
日
，
並
諭
令
以
六
百
里

飛
遞
速
度
發
回
。
因
此
，
十
月
十
七
日
軍

機
處
司
員
即
以
六
百
里
封
發
辦
理
。
線
索

逐
漸
顯
露
，
惟
︽
隨
手
登
記
檔
︾
內
並
未

記
下
高
晉
奏
摺
拜
進
時
間
，
這
份
奏
摺
，

是
否
即
屬
清
苑
縣
驛
站
號
簿
登
記
中
相
同

一
件
？
又
清
苑
縣
驛
站
所
記
高
晉
奏
摺
遞

進
時
所
使
用
的
夾
板
，
︽
隨
手
登
記
檔
︾

內
也
未
見
紀
錄
。

當
筆
者
再
次
閱
讀
前
引
閔
鶚
元
十

月
二
十
五
日
向
乾
隆
皇
帝
具
奏
辦
理
報
匣

事
宜
，
其
奏
摺
內
提
到
：
﹁
臣
查
此
件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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